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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总量控制政策回顾与述评

马向平，卓成刚

摘　要：对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总量控制政策的形成脉络及政策内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采集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年国内外相关数据，选择开采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和煤炭自给保障水平两个维度，分别对政策实施过程

及其结果进行描述，得出了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总量控制政策效果比较微弱的结论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最后

提出制定合理的年度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严格执行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完善配套政策体系、明确政府执法监

督职能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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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煤炭资源开采总量控制属于煤炭资源保护的范畴。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我国 《矿产资源
法》的颁布，业界和学界就开始了对煤炭资源保护的探讨。早期研究认为，煤炭资源保护的任务就是
通过提高回采率，减少开采过程中的浪费［１］［２］。后来学者们开始了煤炭开采总量控制规划目标确
定［３］［４］、我国煤炭生产峰值预测［５］［６］等研究。在矿产资源开采总量控制政策推行一段时间之后，有学
者以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为对象，对包括煤炭资源在内的矿产资源总量调控政策
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得出煤炭生产总量调控效果不太好的结论［７］。学者关注焦点从减少开采中的浪
费到控制开采总量的转变，与我国煤炭资源保护实践的阶段重心相吻合。总的来看，对煤炭资源保护
及开采总量控制的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相比其他保护性开采的矿种，煤炭开采总量控制的研究起步较
晚，且更多侧重目标的确定，缺乏对煤炭总量控制政策实施情况的专门研究。
当前我国煤炭生产和消费面临国际碳排放约束和本国煤炭资源供给安全的双重压力。为此，国

务院办公厅出台了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将 “控煤”框定为三大主题之首。
按照规划，到２０２０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４２亿吨左右，煤炭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控制在６２％以内，这也是继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２０１７年煤炭消费比重降到６５％以下，以
及 “十二五”规划中将煤炭消费比重降到６３％之后的更进一步的限煤目标。煤炭开采总量目标的
设定是以其消费总量为依据的，因此，这意味着我国煤炭开采总量控制也必须纳入本次能源发展战
略行动框架中。纵观我国政府部门的管理实践，政策执行往往出现有头无尾和误打误撞的现象，即
在政策启动的前几年急于求成，忽视以往相似政策执行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政策评价也只重视执行
结果而忽视执行过程。鉴于此，本文从过程和结果两个层面，对我国煤炭开采总量控制政策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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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评述，为今后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二、政策回顾

我国１９８６年颁布的 《矿产资源法》确立了矿产资源保护的法律地位。之后，煤炭资源保护政
策不断完善，形成了以煤炭区域规划保护、煤炭资源储备以及煤炭开采总量控制为核心的煤炭资源
保护政策体系。煤炭资源开采总量控制政策是煤炭资源保护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炭资源开
采总量控制政策的相关条款分散在不同时期、不同部门、不同类型的煤炭产业发展政策中，下面对
其形成脉络及其政策内容进行梳理。

（一）形成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对煤炭开采或煤炭生产总量 （下文的 “煤炭生

产量”和 “煤炭开采量”同义，均指原煤产量）调控的相关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１．煤炭生产市场化转轨和鼓励生产阶段 （１９７９—１９９２年）。煤炭生产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工业
复苏的 “一五”阶段和 “大跃进”、“十年动乱”期间煤炭产量的 “高速增长—负增长—缓慢增长”
的大幅度波动后，进入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渡时期。进入转轨期之前，我国煤炭产量
总体上供应不足，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进入转轨时期后，国家取消了煤炭销售的地区限
制，并出台了 “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大、中、小煤矿一起搞”的鼓励煤炭生产的政策，煤炭
生产量大幅度提升，缓解了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

２．煤炭市场培育和 “关井压产”阶段 （１９９３—２００１年）。这一时期国家继续推进煤炭市场化改
革，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例如放开煤炭价格，取消中央财政对统配煤矿的补贴等，结果是煤炭生
产企业获得了充分的经营定价权。为了规范煤炭开采及经营行为，１９９６年国家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煤炭法》。由于上一阶段全民办矿以及农村优惠政策的鼓励，乡镇煤矿产量迅速增加，煤炭市场由产
需基本平衡很快转变为供大于求。为扭转煤炭生产过剩的局面，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限制煤炭生
产总量［８］。１９９８年国务院出台 《关于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１９９８］４３
号），１９９９年全国煤炭关井压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提出按照 “一手抓关井压产，一手抓国有大矿限
产压库，坚决把总量控制住”的方针，２０００年全国煤炭产量要控制在９亿吨以内［９］。同期，煤炭工业
部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关井压产工作的通知》（关井办字 ［１９９９］第７６号）。

３．煤炭生产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和煤炭开采总量控制阶段 （２００２年至今）。该阶段跨越了我国
“十五”、“十一五”以及 “十二五”三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时期，并以国家西部大开发拉动煤炭
需求为开端，迎来了煤炭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十五”开始，煤炭产业步入扩大产能，以规模化、
现代化为发展目标的时期。“十一五”期间，煤炭产量猛增，煤炭市场呈现供大于求之势。为了保
护国内煤炭资源，提高煤炭的可持续供给能力，在 “开源”和 “节流”并举的原则指导下，国家决
定对煤炭开采实施总量控制。《煤炭工业发展 “十一五”规划》首次明确提出２０１０年煤炭开采总量
控制目标为２６亿吨。“十一五”期间，煤炭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如 《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０５］１８号）、《煤炭产业发展政策》、《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等相继出台。其中，《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 “严格按国家规划
有序开发”，要求 “各级发展改革 （煤炭行业）主管部门要综合运用煤炭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法
律法规等手段，加强对煤矿开发建设和煤炭生产的监督管理”；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确定了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煤炭总量生产目标。“十一五”期间，指导煤炭产业运行的政策多为
宏观布局和规划类，体现出国家对煤炭产业运行的调控思路是坚持 “规划引领”。这一原则在 “十
二五”后期国家能源局下发的 《关于调控煤炭总量优化产业布局的指导意见》 （国能煤炭 ［２０１４］

４５４号）中再次被重申，并确定为首要原则。
“十二五”期间，煤炭开采总量控制的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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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 《煤炭工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均提出了明确的煤炭开采总量控制目标。之后，细化到煤
种及年度控制指标的煤炭开采总量控制政策接连发布：２０１２年国土资源部出台 《开采总量控制矿
种指标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 ［２０１２］４４号），同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 《特殊和稀
缺煤类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定》；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促进煤炭行业平稳运行的意
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１０４号），要求 “遏制煤炭产量无序增长”。

（二）政策内容
考虑到对政策效果的评价需要以一定的政策实施实践为前提，本文的研究区间选定为２００１—

２０１３年。在对政策形成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根据煤炭开采总量控制目标的具体化程度，将煤
炭开采总量控制政策大致划分为发展规划和指标管理两类。

１．发展规划类。发展规划类政策包括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能源发展规划”和 “煤炭工业
发展规划”等，前两类属于国家层面，后者属于行业规划。发展规划类政策是按照规划期的周期来
设定煤炭资源开采总量目标的，例如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是 “以２００７年为基
期，２０１５年为规划期”，规划周期为８年；而 “煤炭工业发展规划”及 “能源发展规划”的规划周
期均为５年。发展规划类政策涉及煤炭资源开采总量的条款如下：

（１）全国矿产资源规划。为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提高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国土资源部发布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国土资发 ［２００８］

３０９号）。该规划在第四部分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总量调控”中，确定了 “限制开采供过于求矿产
和下游产业发展过快、产能过剩、耗能大、污染重的矿产，对出口优势矿产实行限产保值，严格控
制采矿权设置，加强出口配额管理，严禁超计划开采和过量出口”的总体思路。按照煤炭的特性，
煤炭属于该政策 “限制开采”的矿种之列，提出到２０１５年煤炭产量达到３３亿吨以上的规划目标，
属于预期性目标，而非约束性目标。

（２）能源发展规划。为阐明国家能源战略，明确能源发展目标及开发布局，国家发展计划委员
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分别发布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能源发展重点
专项规划》、《能源发展 “十一五”规划》与 《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作为 “能源发展的主要
目标”，三个规划期的煤炭生产总量发展目标分别被确定为：２００５年１３．３９亿吨 （换算得出），

２０１０年２５．５９亿吨 （换算得出），２０１５年煤炭总量控制在３９亿吨以内，其中 “十五”、 “十一五”
的煤炭生产总量目标是预期性目标，“十二五”煤炭生产总量目标为约束性目标。

（３）煤炭工业发展规划。《煤炭工业发展 “十五”规划》围绕 “加强煤炭的基础能源地位”这
一核心目标，确定了 “实施大集团、科教兴煤、洁净煤、综合经营四大战略”，属于 “促发展”的
五年。与 “十五”规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煤炭工业发展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 “调控煤炭
总量”的目标是 “煤炭生产按照保障煤炭有效供给的原则，２０１０年煤炭生产总量控制在２６亿吨”，
并强调确定该目标的基础是 “综合考虑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等因素，预测２０１０年
全国煤炭需求总量为２６亿吨”。《煤炭工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则指出，根据 《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 《能源发展 “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时期末 （２０１５年）煤炭
产量控制目标是３９亿吨左右。 《煤炭工业发展 “十一五”规划》和 《煤炭工业发展 “十二五”规
划》的煤炭产量控制目标均为约束性目标。
从上述关于煤炭开采总量的相关条款可见看到，规划类政策对于煤炭开采总量控制政策的贡献

是提出了 “严禁超计划开采”的总体思路和五年一个周期的煤炭生产总量控制的具体目标。

２．年度指标管理类。我国从２００２年起对钨矿、２００６年起对稀土矿、２００９年起对锑矿、２０１１年
起对钼矿等矿种，分批次下达了开采总量控制年度指标。这种细化到年度指标的总量控制政策一定程
度上遏制了相应矿种过度开采的势头。相对而言，煤炭的开采总量控制政策一是出台比较晚，二是尚
未细化到年度指标下达的程度。２０１２年 《特殊和稀缺煤类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定》出台，提出了针对
焦煤、肥煤、气煤等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特殊煤种和稀缺煤种实行保护性开采的政策思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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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国家对其实行生产总量控制，指出 “按照国家的总体要求，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资源储
量、市场供需、利用方向等，安排本地区煤炭企业特殊和稀缺煤类的产量”。为加强国家对开采总量
控制矿种的管理，防止优势矿产资源过度开采，国土资源部还出台了 《开采总量控制矿种指标管理暂
行办法》（国土资发 ［２０１２］４４号），确定了包含煤炭在内的３４个重要矿种的年度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并由国土资源部向各省下达总量控制指标。上述两项政策的出台，标志着煤炭开采总量控制政策已经
细化到煤种及年度指标管理的层面，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在上述五个总量控制的政策文件中，《特殊和稀缺煤类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定》授权地方 “安

排本地区煤炭企业特殊和稀缺煤类的产量”， 《开采总量控制矿种指标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细化到
“总量控制指标”，但政策尚处在 “暂行”阶段，其执行效果有待实践的反馈和检验。而 《煤炭工业
发展规划》与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能源发展规划》相比，其煤炭开采总量目
标的约束性更为具体和明确，是行业指导性政策文件，也是多年来指导我国各省煤炭企业生产行为
的政策文件，因此本文以 《煤炭工业发展规划》为主要政策评价对象。

三、政策效果

我国较为完整的煤炭开采总量控制政策当属 《煤炭工业发展 “十一五”规划》和 《煤炭工业发
展 “十二五”规划》。因此，本文在对政策效果进行纵向评价时，将以 “十五”为基期，运用简单
“前－后”对比法，考察 “十一五”和 “十二五”煤炭工业发展规划 （截至２０１３年底）的实施效
果。煤炭开采总量控制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开采总量控制，减缓煤炭开采消耗的速度，从而延长本国
煤炭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年限或保障能力 （后文简称 “自给保障能力”，以区别于依靠进口
或境外合作采矿等途径提高煤炭的总体保障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煤炭资源保护的框架体系
中，开采总量控制可以视为达成目标的手段，而煤炭资源自给保障能力可视为其政策结果。过程和
结果往往出现不对应的情况。由于矿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在一定时间内，煤炭开采无论如何
“节流”，也不可避免其可采储量减少的趋势，单纯分析政策结果有失对政策执行过程的公正评价。
因此，本文从政策执行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展开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煤炭资源自给保障水平理论上也受到其他煤炭资源保护政策的影响。但是其他

政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例如 “三率”作为管制指标带有固定变量的性质；我国煤炭储备制度属于
矿产地储备而非矿产品储备，对煤炭开采总量不构成影响；根据 《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提供的数
据，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我国平均每年新增查明储量为６０９．３２亿吨，但按照国际储量分级标准，查明资
源储量中，只有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的可采储量部分，才有经济可采价值，而 《ＢＰ世界能源统计》
数据显示，我国年底探明可采储量多年来一直没有太大变化，从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３年，基本稳定在

１　１４５亿吨的水平。基于上述情况，本研究忽略其他政策因素的影响。
（一）政策实施过程
开采总量控制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策目标无需再进行量化，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量化指

标，那么，政策实施的过程可以看成是目标达成的过程。鉴于此，本文选择 “总量控制的规划目标
完成率”这一指标，对煤炭资源开采总量控制政策的实施过程进行描述。我国煤炭生产一直以来受
五年期规划目标指导和约束，“十五”规划虽然没有像 “十一五”、“十二五”有明确的总量控制的
规划目标 （下文简称规划目标），但也提出了预期产量目标。为了考察总量控制规划目标的实施过
程，需要计算得出年度控制目标：

ａｉ＝ａ０ （１＋ｘｎ）ｉ （１）
其中，ｎ为五年规划的期次，ｉ为某个五年规划内的年份，ａ０ 为该五年规划的基期值，ａｉ 表示

第ｉ年的年度控制目标，ｘｎ 为第ｎ个五年规划的规划平均增长率。根据公式 （１），计算得出各个规
划期年均增长率 （如表１所示）及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度规划目标完成率 （如表２所示）。

—１２—

马向平，等：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总量控制政策回顾与述评



表１　规划期煤炭开采量年均增长率的超额情况

规划期次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实际年均增长率／％ １１．７７　 ７．９７　 ４．２３
规划年均增长率／％ ４．７６　 ３．３５　 ３．８１
年均增长率的超额率／％ １４７．２７　 １３７．９１　 １１．０２

表２　煤炭资源开采总量控制的规划目标完成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指标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实际年产量／亿吨 １１．６１　１３．８０　１７．２２　１９．９２　２２．０５　２３．７３　２５．２６　２８．０２　２９．７３　３２．３５　３５．２０　３６．５０　３６．８０
规划年产量／亿吨 １３．６１　１４．２６　１４．９３　１５．６５　１６．３９　２４．０７　２４．６５　２５．２５　２５．８６　２６．００　３３．６２　３４．８９　３６．２１
规划完成率／％ ８５．３０　９６．８０　１１５．３０　１２７．３０　８５．３０　９８．６０　１０２．５０　１１１．００　１１５．００　１２４．４０　１０４．７０　１０４．６０　１０１．６０

　　数据来源：实际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三个规划期的规划数据分别来自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

计划能源发展重点专项规划》、《煤炭工业发展 “十一五”规划》、《煤炭工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其他年份数据

根据公式 （１）计算得出。

从规划期数据来看，在实施煤炭开采总量控制政策后的 “十一五”和 “十二五”期间，实际年
均增长率呈逐渐降低的趋势。比较两个规划期实际年均增长率的超额率 ［即 （实际年均增长率－规
划年均增长率）／规划年均增长率］，可以发现，从 “十五”到 “十一五”，实际年均增长率的超额
率从１４７．２７％降到１３７．９１％，降低了９．４个百分点，而 “十一五”到 “十二五”，年均增长率超额
率从１３７．９１％骤降为１１．０２％，降低了１２５．８９个百分点。
从年度数据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煤炭实际产量总体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２年我国原煤产量３６．５亿

吨，同比增长３．７％，增幅为１０年来最低水平，而２０１３年增幅又创新低，比２０１２年降低近３个百
分点。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的８年时间里，总量控制的规划目标完成率先升后降，近三年逐渐贴近１００％
的水平线，即接近总量控制线 （如图１所示）。

图１　总量控制政策实施效果

从上述规划期数据和年度数据的变化情况来看，如果不考虑非政策因素的影响，实施开采总量
控制政策的第一个五年效果并不明显，例如 “十一五”后３年的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超额生产比较明
显，平均超额率为１６．８％。按照我国最新超指标开采的处理方法＊，可以判定总量控制失控程度比
较严重。但是到了 “十二五”前３年的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总量控制的政策效果突然显现。政策效果
有如此大幅度变化，初步判断与煤炭市场机制调节有关。因为，一方面，目标群体对政策执行的意
愿及能动性理论上应该具有前后的一致性或连贯性；另一方面，我国 “十一五”期间煤炭产能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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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采总量控制矿种指标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 ［２０１２］４４号）附件 《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定量测算参考公式及说明》：“视情节
按其超产产量核减当年度不低于超产产量两倍的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过快，“十二五”期间煤炭市场不景气，供求关系失衡，对煤炭生产起到了一定调节作用。综上，
我国煤炭开采总量控制政策虽然长期看取得了效果，但是成效并不明显。

（二）政策实施结果
储产比是国际通用的衡量某种资源剩余可采储量服务年限的指标。为了与世界水平进行比较，

用 “储产指数”即中国储产比和世界储产比的比值代替储产比，用来描述我国煤炭总量控制政策实
施的结果。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的储产指数计算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煤炭资源储产指数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指标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中国储产比／％ １０５　 ８２　 ６９　 ５９　 ５２　 ４８　 ４５　 ４１　 ３８　 ３５　 ３３　 ３１　 ３１
世界储产比／％ ２１６　 ２０４　 １９２　 １６４　 １５５　 １４７　 １３３　 １２２　 １１９　 １１８　 １１２　 １０９　 １１３
储产指数／％ ４８．６　４０．２０　３５．９４　３５．９８　３３．５　 ３２．７　 ３３．８　 ３３．６　 ３１．９　 ２９．７　 ２９．５　 ２８．４　 ２７．４
均值增长率／％ １００　 １６．７　 １３．７

　　数据来源：《ＢＰ世界能源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从规划期数据来看，以 “十五”规划期均值为基准 （设为１００％），实行总量控制政策的 “十
一五”和 “十二五”规划期间，储产指数虽然依然呈现负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放缓，由 “十一五”
期间的１６．７％，下降到 “十二五”期间的１３．７％。
从年度数据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中国储产比逐年降低，伴随我国每年煤炭年产量及世界储产

比的变化，储产指数曲线虽然有轻微的波浪起伏，但总体上呈平缓下降趋势。（如图１所示）。不考
虑非政策因素的影响，这些数据表明，总量控制政策实施后，我国煤炭开采消耗速度逐渐放缓，总
量控制政策长期来看略显成效。从绝对水平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我国煤炭储产指数均值为３３．９％，
意味着中国煤炭剩余开采年限仅是世界总体水平的１／３多一点。这反映出我国煤炭资源的自给保障
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究其原因，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煤炭的大量消耗，以及我国煤
炭开采总量控制政策起步较晚、执行乏力有较大的关系。

四、政策述评

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总量控制政策虽然表面上看有效果，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在政策实施过
程中，产能过剩、库存过高、供大于求以及国际市场煤炭价格走低等市场因素，对抑制煤炭开采起
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构成了总量控制政策执行的利好条件。如果剔除非政策因素的影响，实际政
策效果比上述结论更不乐观。可以说，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总量控制政策效果十分微弱，煤炭资源自
给保障能力堪忧。参考公共政策执行的综合模型［１０］（Ｐ１６８－１７０）和过程模型［１０］（Ｐ１７４－１７５），结合我国实际情
况，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政策执行效果不佳的原因展开分析。

（一）政策本身

１．开采总量控制目标设定周期过长。我国对煤炭生产总量的指导长期以来坚持 “规划引领”，
这种较高层面的规划类政策虽然在总体方向上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规划周期较长，年度
控制目标需要分解执行，给目标群体执行政策和政府部门监督政策执行都造成了不便，进而影响到
政策执行效力。

２．开源和节流并举体现不到位。虽然各类政策都强调开源和节流并举的原则，但是往往以开
源为重点，忽视节流。例如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的规划目标之一是 “矿产资源
持续供应能力不断增强”，只对煤炭资源的供应能力提出具体规划而对开采总量的控制指标没有具
体规定，更偏向于重视煤炭资源的保障能力。

３．政策目标表述不一致。对于煤炭产量目标，不同的政策存在不一致的表述。例如 “十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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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煤炭产量，《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提出的预期目标是２９亿吨，而 《煤炭工业发
展 “十一五”规划》的控制目标则是２６亿吨；《能源发展 “十一五”规划》只对煤炭生产提出预期
发展目标，而没有提出约束性控制目标。以上各类政策对生产目标不一致的表述给政策执行主体理
解和执行政策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扰，对政策执行极为不利。

４．政策执行的行政手段偏软。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总量控制乏力与政策执行中对于超额开采现
象的惩罚力度不足有较大的关系。即使新出台的 《开采总量控制矿种指标管理暂行办法》对超指标
开采严重的省 （区、市）的处理办法也偏软，例如 “责令进行整改，整改不合格的，扣减该省
（区、市）下一年度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并给出扣减办法：“视情节按其超产产量核减当年度不低
于超产产量两倍的开采总量控制指标”。这些办法一是更多强调经济制裁，二是赋予执法主体过大
的自由裁量权。视 “情节严重与否”以及 “核减”工作能否真正推行，对执法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自由裁量权越大，越影响政策约束力的发挥。

５．政策缺少前瞻性、接续性。从煤炭产业发展的过程来看，煤炭生产经历了从鼓励生产到限制
生产，再到规模化生产的发展阶段。进入 “十一五”以来，统计显示，煤炭行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２．３万亿元，形成巨大的煤炭产能。２００５年至今，煤炭行业投资增长率一直高于电力、钢铁行
业［１１］，盲目扩能给开采总量控制政策的顺利实施埋下了隐患。前期扩大产能的政策和后期限制生产
的政策无法自然过渡和衔接，结果导致煤炭开采总量控制政策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二）政策以外的因素
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以及执行主体、目标群体等构成了政策以外的因素。在当前我国所处的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下，煤炭控制总量政策执行最为不利的政策外因素集中暴露在煤炭资源管理体制
上，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管理部门职责不清，执法监督职能缺位。煤炭矿山企业有多个上级管理部门，既有国家行

业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也有地方政府部门。实际中到底哪个部门具有执法监督者的专门
身份，缺乏职能机构的具体指向性，容易造成各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影响政策效果。
二是产权关系混乱，地方政府主观上倾向于生产扩张。我国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行政

权界限模糊。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国家，其权利地位已被弱化，代之以政府的行政权扩张，“导
致地方政府在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集管理权和经营权于一身，通过国有企业保护本地区经
济增长和社会发展”。［１２］对煤炭大省来说，煤炭经济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及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举
足轻重，地方政府倾向于扶持煤炭企业扩大产能，从而导致政府作为执法监督者来监督煤矿企业按
照国家控制目标安排生产的机制难以形成。
未来，可以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制定合理的年度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从国家战略层面，为了确保供需平衡，要同步实施

控制煤炭开采总量和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的 “双控”行动，在设置开采总量控制指标的时候，必须同
时设计消费总量控制指标，相互呼应；通过对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污染行业
实施排放限值等措施，让煤炭需求总量保持适度增长，以提高煤炭长期供应的自给保障能力。从煤
炭管理部门的层面，要对国内外煤炭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在五年期规划目标的框架下，确定年度煤
炭开采产量控制指标，由规划目标管理转变为年度指标管理。现有的 《开采总量控制矿种指标管理
暂行办法》还比较粗放，煤炭行业可以根据煤炭资源的特点进一步核准煤炭的年度开采总量控制指
标并逐年下达。
第二，严格执行开采总量控制指标。控制目标属于约束性目标，如果执行手段太软，将会大大影

响政策的约束力。任何国家层面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都需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具有震慑力的惩罚
措施，否则形同虚设。应该对超额完成规划指标予以行政重罚，监督煤炭企业控制其开采速度。
第三，健全煤炭开采总量控制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２０１２年发布实施的 《开采总量控制矿种

指标管理暂行办法》和２０１３年实施的 《特殊和稀缺煤类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定》是煤炭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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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必要补充和细化，很有必要在推行中尽快完善，通过实践反馈，确定可操作性的办法，早日
去掉 “暂行”二字。此外，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矿产地储备制度以及煤炭基地建设等制度。
第四，明确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执法监督者职能定位。要通过立法赋予管理部门明确的职权，

界定清楚国家所有者、地方政府及煤炭企业之间的关系，剥离政府的经营职能，在减少政府对正常
矿业经营行政干预的同时，确定其执法监督者的身份，在国家煤炭资源开采总量控制政策执行过程
中充分发挥监督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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